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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3 年 01 月 01 日- 2023 年 03 月 31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优享 12M00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22-05-10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18,869,263.71  

本期利润(元)  287,069.43  

份额净值(元)  1.0316  

份额累计净值(元)  1.0316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2  固定收益投资  25,535,762.79 91.24  

3  基金  1,921,917.57 6.87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信托投资  
 

 

7  银行存款  372,085.19 1.33  

8  其他资产  156,781.93 0.56  

9  资产合计  27,986,547.48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无。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38725 22 陕煤 Y7 20,000 2,041,757.81 10.82 

166732 20 周东 01 15,000 1,589,383.56 8.42 

185627 22 建机 01 15,000 1,588,464.86 8.42 

102001792 
20 广安

MTN001 
15,000 1,567,228.77 8.31 

168137 20 财鑫 A2 15,000 1,562,182.19 8.28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000118 广发聚鑫债券 A  144,616.47 216,736.70 1.15 

070020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134,973.59 150,225.61 0.80 

002738 泓德裕康债券 A  102,507.37 126,996.38 0.67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  92,228.12 122,737.18 0.65 

121012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A/B  77,830.98 109,352.53 0.58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截至 2023.3.31，本产品杠杆率为 148.32%，符合合同规定。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李晓玲，清华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毕业。其中，2009-2013 年就职于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总行资金营运部，负责全行流动性和利率管理工作；2013-2015 年担

任方正证券固定收益销售交易负责人；2015 年 7 月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

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3 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进一步复苏。消费领域，1-2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3.5%，较去年 12 月的-0.2%回升 3.7 个百分点。其中，

商品零售为 2.9%，较去年 12 月的 0.5%回升 2.4 个百分点；餐饮收入为 9.2%，

较去年 12 月的-6.3%回升 15.5 个百分点。投资领域，1-2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5.7%，较去年 12 月的-10.0%回升 4.3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

比增长 12.18%，较去年 12 月的 11.52%回升 0.66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



比增长 8.1%，较去年 12 月的 9.1%回落 1.0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总体上继续受到

房地产行业的拖累，但幅度有所减轻。外贸出口领域，1-2 月，我国以美元计外

贸出口累计同比为-6.8%，较去年 12 月的-9.9%回升 3.1 个百分点。我国与新兴

市场贸易往来密切，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分别增长 9.6%、

10.1%。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有效减轻了我国对传统市场的依赖。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继续保持在“温和”区间，欧美通胀趋势性回落但依

然远高于目标水平。2月份，我国 CPI 同比 1.0%，较 1月的 2.1%回落 1.1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项拉动 0.62 个百分点，较 1月的 1.40 个百分点回落；PPI 同

比-1.4%，较 1月的-0.8%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项拖累 1.6 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项拉动 0.2 个百分点。2月份，欧盟 HICP 同比 9.9%，较 1 月的 10.0%

回落 0.1 个百分点；英国 CPI 同比 10.4%，较 1月的 10.1%上行 0.3 个百分点；

美国 CPI 同比 6.0%，较 1月的 6.4%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项回落 0.6

个百分点，能源项回落 3.5 个百分点。3月份，欧元区 HICP 同比 6.9%，较 2月

的 8.5%下行 1.6 个百分点，欧元区通胀连续第 5个月回落。 

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9.9%，较1月的9.4%上行，M2同比增长12.9%，

较 1月的 12.6%上行。中国人民银行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

为 7.6%。 

展望二季度，在消费、投资、外贸等多方政策的助力下，叠加经济自身复苏

动力的不断增强，GDP 增速有望达到 7%以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3 年第

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储蓄、消费、投资意愿呈现出“一降

两升”。具体来看，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58%，比上季减少 3.8 个百分

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 23.2%，比上季增加 0.5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

多投资”的居民占 18.8%，比上季增加 3.3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信心有

望持续修复。在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上，与上季相比，增幅最大的选

项是“旅游”，占比大幅增加 10.7 个百分点至 24%。在 2月份制造业投资回落

1.0 个百分点的背景下，李强总理强调，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今年的制

造业投资在政策面重视叠加外贸出口预期向好的情况下，有望保持高个位数增长。



4 月 5 日，世贸组织发布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1.7%，高于去年

10 月的 1%，上调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措

施，这有助于释放消费需求，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我国商务部也表示，最近调研

的一些省份的外贸订单呈逐渐回暖的态势。外贸出口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年初的

判断，即全年略微正增长。通胀方面，二季度开始，我国 CPI 服务项或迎来趋势

性回升，并拉动 CPI 总体水平保持在 2%附近；海外，欧美通胀延续趋势性回落，

但年内或难达到 2%的目标水平。 

流动性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央

行要求“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不盲目追求信贷高增长”。我们认为，

年内社融水平有望收敛于 10%左右的稳定水平。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方向或仍

集中在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及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 

海外，随着欧美银行业风险缓和，叠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联储加息预期

有所升温。4月 3日，美联储 5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51.6%，加息 25 个基点

至 5.00%-5.25%区间的概率为 48.4%；到 6月降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2.2%，维

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51.5%，累计加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46.4%。4 月 10 日，

美联储 5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34.4%，加息 25 个基点至 5.00%-5.25%区间的

概率为 65.6%；到 6 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32.9%，累计加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

为 64.3%，累计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2.8%。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注意力或重

回通胀问题。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托管人在履行财产托管职责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

规定，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职责，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托

管协议及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资产管

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

督，对资产净值的计算、份额参与与退出价格计算、以及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

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计划管理人存在损害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法对本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

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固定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

0.6%。  

计提方式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支付方式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

后，由托管人于次季度首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集合计

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

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集合计划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向管理人支付尚

未支付的管理费。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 0.05%。 

计提方式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支付方式  

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次季度首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管理人未及

时发送指令，则托管人可及时通知管理人发送相关指令。若因战争、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

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本合同终止（包括提前

或延期）后，依据清算程序向托管人支付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本资产管理计划初始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4.7%，后续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如有

变化，资产管理人将在变更前于资产管理人官方网站进行公告。 

 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但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

制。 

计提方式  

本资产管理计划业绩报酬于投资者退出日及本计划终止日计提。 

业绩报酬的计提，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

“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若募集期认购的，以本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

绩报酬计提日；若存续期内参与的，则以投资者该笔份额的份额确认日为上

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期间年化收益率（Rn），作

为计提业绩报酬的依据。 

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 但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

制。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在计提当日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

酬计提金额，托管人据此计提应付管理人业绩报酬。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业绩报酬以管理人计算结果为准。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4 月 28 日  


